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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與法蘭西外交部長間往來面件 

壹 . 秘 書 長 致 法 籣 西 外 交 長 部 函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突尼斯 

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一封電報中，本人已 

將安全理事會通過之臨時決議案〔S/4882〕奉吿閣下。 

雖未接到回覆，但本人相信閣下已經對此項決議曁由 

此產生的雙方義務.予以迫切注意。 

法國代表曾在理事會辯論中吿訴理事會，謂法國 

政府已下令停火。倘本人對法國政府態度的了解無 

誤，此項命令在法國政府方面認爲不是遵照理事會決 

議採取的行動，而是一項由法國軍隊已建立的位置而 

產生的行動。除這項消息外，關於法蘭西政府已採取 

何種行動來實施該決議案，本人在星期日晚離紐約以 

前未接到任何官方函件，同時相信以後聯合國方面亦 

未接到任何此種消息。 

本人於昨日下午抵達此間後，據突尼西亞當局告 

知，謂突尼西亞方面曾力求建立突法雙方代表間之接 

觸俾能實施該理事會決議案。本人獲悉在比塞大方面 

此種接觸尙未建立，但在突尼西亜南部則經法方的主 

動，雙方建立接觸之後，突尼西亞當局已徇該決議案 

的請求將其軍隊撤回發生危機以前的位置。 

目前比塞大的情勢令本人至深憂慮，因安全理事 

會通過決議已逾兩日，但關於理事會所促請作爲停火 

以後基本行動的撤返軍隊一節，迄無進展的報導。 

本秘書長負有執行此項決議案以及安全理事會或 

大會所通過之任何其他決譲的責任，故本人轆責所在， 

須尋求方法以改善此種使人不安的情勢，最低限度， 

須使當事雙方速卽建立必要的接觸，至於此種接觸.的 

前提，顯然必須是嚴格遵守該項決議案規定曁尊重突 

尼西亞的主權。 

本人聽了突尼西亞當局對情勢的報導之後，現希 

望法國方面亦就建立必要接觸的條件及其迫切目的表 

示態度。本人期望閣下速卽遞給任何有關資料。本人 

希望能藉此次來到突尼西亞的機會，在上述前提下， 

發動理事會決議案的充份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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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曰〕 

本人確信閣下像本人一樣深望當前此一含有嚴重 

危險的情勢，能朝有利方向發展，並以安全理事會的 

決議爲自然的出發點；此項情勢務須藉上項決議案的 

迅速實施，而獲得穩定。 

( 答 名 ) D a g H A M M A R S K J O L D 

一 九 六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法 蘭 西 外 交 部 畏 致 

秘書畏.函 

閣下此次應突尼西亞共和國總統之邀請，前往突 

尼西亞，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自突尼斯致本人 

的信〔第壹節〕，業已收到。據本人看，此信似是陳述 

突尼西亜政府方面的觀點，其中講到安全理事會七月 

二十二日通過的一件決議案籲請法國政府與突尼西亞 

政府答應停火，但是，誠如閣下所知，法軍業已達到 

奉命達成的目標，法國當局自戰事開始起一直在提議 

應當結束戰事。 

法國政府已決定就閣下所講之事發佈一件公報， 

予以闡明。 

茲附上此一文件全文以供參考，此文件卽將刊 

佈C 

法 蘭 西 外 交 部 長 

( 簽 名 ） C O U V B D E M U R V I L L E 

-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文件S/4894/Ad(U,載於第 

ê節。 

一. 法國政府茲就比塞大區及撒哈拉內實施停火 

情形，曁恢復正常情況應採之方式，發表下列消息。 

二. 從突尼西亞政府開始對比塞大基地採取武力 

措施起，法國政府卽以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照會向 

突尼西亞政府提議停火，及雙方當局建立必要接觸以 

實施停火。.突尼西亞政府三天未答覆此項提議，雖法 

國方面以法蘭西政府之名義一再提出。反之，突尼西 

亜代表卻在向安全理事會七月二十一日會議發言時說 

只要法蘭西政府一天不同意撤退基地原則，他絕不考 

慮停火，可是撤退基地一點，拫本未規定在此刻有效 

的任何法突協定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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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比塞大內因突尼西亜方面之行動而釀成的 

不可避免的戰事於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結束後，法國政 

府卽公佈，已發出必要命令，規定除非突軍饞續進攻 

卽行停火。同日晚間，指揮比塞大基地之海軍上將又 

向比塞大突尼西亜當局提議停火，至此，此項提議始 

獲接受。 ， 

四. Amman海軍上將的提議內含兩部分：一爲在 

七月二十三日淸晨以前實施有效的停火，一爲在同日 

下午舉行談判，俾開始確定恢復和平情況的方法。關 

於停火的協議，很快就達成；雙方於規定時間實施了 

有效的停火。至於談判，則因法方提議按此種情事的 

常規及依照一切國際先例，在雙方同意選定的一所房 

屋內舉行，而突尼西亞當局拒絕此項提議，以致迄未 

能够開始。 

五. 法方的提案自然繼續有效。 

六. 關於恢復正常情況，應予聲明：在撒哈拉內 

突尼西亞軍險前以武力侵入法國領土，至七月二十三 

日時仍在法國領土內已於二十四日在法國司令部的壓 

力下撤退。 

七. 可是在比塞大，由於基地装置的位置及法軍 

所遭的侵略和此刻仍然受着的威脅，使得停火唯有賴 

法國軍隊回到從前陣地，纔吿確保。此際所需的是恢 

復和平情況。七月十九日卽突尼西亞開始戰事之時的 

狀況，決不可允許重演，因爲在七月十九日時基地各 

項裝置遭到突尼西亜軍隊及其指揮下無數平民的包 

圍，彼此間及與外界的正常交通，俱遭割斷。今後交 

通線必須獲得保障，基地必須能正常工作，像此刻在 

法軍保障之下的情況一様。 

八. 再者，法國代表曾於七月二十二日在安全理 

事會內將此項消息告知理事會，理事會主席曾表示査 

悉。 

九. 法國政府刻仍希望法突當局開始商談，俾儘 

速以互相協議的辦法，解決此項情勢。 

Û.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秘書長致 

法 籣 西 外 交 部 長 函 

本人感謝閣下對我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函的 

覆信〔第威節〕。本人並已注意閣下覆信內提到的聲 

明。 

由於本人不久卽可與貴國駐聯合國代表面談，故 

此時似毋庸以通訊方式對閣下提出的幾點，交換意見。 

不過，一番簡單的解釋是有其必要的。 

本人看到閣下把我信內所講的話視作敍述了突尼 

西亞政府的觀點，殊感詫異。閣下此語可被人解釋爲 

本人乃是此次爭端的一造的發言人。但本人深信這決 

非閣下的意思；閣下定可看到，本人函內表示的態度， 

純粹是根據我對秘書長職責的解釋，及本組織已往通 

過的對憲章原則的解釋，另外還根據在本人認爲是理 

事會全體理事於投票通過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臨 

時決議案時所懷的意旨。 

閣下函內祇提到這件決議案的一部份。本人決不 

是僭奪解釋該決議案之權一一這項權力全部屬諸理事 

會——但本人必須指出，理事會將停火曁撤退軍隊兩 

事連在一起，作爲一項建立和平運動的兩個倶不可少 

的階段。參照聯合國往例，這項請求須視爲係向爭端 

兩造分別提出。本人另注意到，由於理事會沒有訂立 

任何條件，故對這決議案的正常解釋應是：是否實施 

這決議案所請求的措施，不得視對方有否採取任何不 

在決議案範圍內的行動而定。顯然的，在本案上如在 

其他類似的決議上一樣，理事會是假定有關各方都會 

尊重理事會的決議，因此一定都會採取同様措施的。 

閣下定已見到，在本人答覆波其巴總統邀請的信 

內，本人曾指出：安全理事會所議決要纔續辯論的基 

本問題，本人認爲不在我個人職掌之內——但此點毫 

不影響一個事實，卽本人應依職責如已往情形一樣， 

盡一切努力謀求實施理事會已通過的決定，此卽載在 

決議案正文第一段裏的決定。爲此本人遂想到允宜與 

閣下聯繫，以査明可否拫據雙方對其態度解釋，來克 

服爲交換關於撤退軍隊的意見需要建立接觸一事迄今 

爲止遭到的困難。 

本人此舉未曾產生任何效果，殊可遺憾。倘建立 

接觸一事饞續證明是不可能的，本人顯然覺得，執行 

理事會的請求一事，決不可因雙方不克以協議方式就 

這些措施達成協調而繼續遭受延宕。 

解釋理事會決定之權屬諸理事會，它沒有將這項 

權力授予任何機關；另外，也只有理事會纔可決定該 

採取甚麼必要措施以求執行其決議；因此本人這封信 

祇是簡單說明一下我對於拫據憲章規定秘書長在本案 

上應負的職責所作的解釋。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簽名）Dag H A M M A R S K J O L D 


